
 “国家奖学金”、
“国家励志奖学金”填写要求及说明
填前阅读：四川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高度重视材料规范工作，凡是上报审批表出现错字、漏字，标题符号错误，学生申请理由、推荐理由、院系意见雷同、重复等情况将回收学校指标调剂至其他高校。因此请同学、各班、各班主任严格把控，高度重视小班审核工作，凡涉及材料不符合省中心规范的，报经学生处合适后，学校将直接收回指标，不得替换。
填写者请仔细阅读以下信息，严格高招要求填写。
一、“国家奖学金”申请审批表填报说明
1.学生通过“教务管理系统”进入“国家奖学金”栏目进行申报。

2.如“课程平均成绩和综合素质测评成绩”未达到“国家奖学金”评审条件的，不能进行填报。

3.“基本情况”一栏，“政治面貌”需在下拉菜单中选择，“联系电话”需填写或确认，其余选项均不可修改。
4.“学习成绩”一栏所有数据均由综测系统中的数据自动匹配生成，不需学生填写。

5.“大学期间主要获奖情况”由学生根据所获校级及以上奖项年度逐年进行填报（从入学年度开始），“奖项名称”请填写荣誉证书上规范名称，“颁奖单位”请填写荣誉证书上颁奖单位规范全称。如：

	奖项名称
	颁奖单位

	国家奖学金
	教育部

	国家励志奖学金
	四川省教育厅

	优秀学生／优秀学生干部
	四川农业大学

	优秀共产党员
	中共四川农业大学委员会

	各类社会捐资奖学金
	四川农业大学

	优秀共青团员/优秀共青团干部/学生暑期“三下乡”社会实践先进个人
	共青团四川农业大学委员会

	第十三届“挑战杯”四川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﹡等奖
	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
共青团四川省委等

	2014年“创青春”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第九届“挑战杯”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﹡奖
	共青团中央  教育部等


6.“申请理由”字数控制在180-200之间，少于180字或多于200字均无法提交。请以第一人称从思想政治、学习、工作和综合表现等方面如实、全面、简要地反映申请人参评年度内所取得的成绩和突出表现。“签字处”须待学院审核完毕、统一打印后手写签字。

7.参评“优秀学生标兵”的同学也需登陆系统进行填报。

二、“国家励志奖学金”申请审批表填报说明

1.学生通过“教务管理系统”进入“国家励志奖学金”栏目进行申报。

2.如“课程平均成绩和综合素质测评成绩”未达到“国家励志奖学金”参评条件，或者不属于上一学年度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均无法登陆系统进行填报。

学习成绩排名或综合测评成绩排名超出前10%，但均位于前30%的，必须在参评学年度获得1次及以上校级表彰奖励。校级表彰奖励是指以学校党委或行政名义开展的表彰奖励，指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团员、优秀团干；校级以上奖励指由地方厅（局）级党委政府、人大、政协、共青团、妇联、工会以及师级及以上军队颁发的荣誉或奖励，以加盖公章为准。上一年度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共产党员（优秀共青团员、优秀共青团干部）、挑战杯、创青春、大学生文化艺术节获奖名单将统一通过填报系统后台上传。如有超出此范围的，需经学生二科审核通过后上传数据方能填报。
3.“基本情况”一栏，“政治面貌”需在下拉菜单中选择，“联系电话”需填写或确认，其余选项均不可修改。

4.“家庭经济情况”一栏需学生自己填写，请注意“家庭人口总数”、“家庭月总收入”、“人均月收入”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，即需满足家庭月总收入=家庭人口总数×家庭人均月收入。人均月收入超过1000元者不符合申报条件。
5.“学习等情况”一栏所有数据均由综测系统中的数据自动匹配生成，不需学生填写。

6.“获奖情况”由学生根据所获校级及以上奖项按年度逐年进行填报（从入学年度开始），“奖项名称”请填写荣誉证书上规范名称，“颁奖单位”请填写荣誉证书上颁奖单位规范全称（参见前面“国家奖学金”所示范例）。

7.“申请理由”字数控制在180-200之间，少于180字或多于200字均无法提交。请以第一人称从思想政治、学习、工作和综合表现等方面如实、全面、简要地反映申请人参评年度内所取得的成绩和突出表现，可适当体现家庭经济状况，但不要出现“无法支付高昂的学费”等类似字样。“签字处”须待学院审核完毕、统一打印后手写签字。

三、教师推荐意见填写说明（请各申报者、各班负责人提醒班主任注意时间节点，按要求填写推荐意见）
“国家奖学金”和“国家励志奖学金”推荐理由一栏均由班主任进行填写，班主任通过教师个人教务管理账号进入申报页面，查看学生填报情况，并填写“推荐理由”。“推荐理由”字数控制在80-100字之间，少于80字或多于100字均无法提交。请注意体现学生的特点和差异性，不能千篇一律，出现雷同。“签名处”须待学院审核完毕、统一打印后手写签字。
“国家励志奖学金”申请审批表“年级（专业）推荐意见”一栏中“行政职务”有就按实填写，如无请填写“无”，请注意班主任不是行政职务，不能填写。
四、学院审核意见填写说明

“院系意见”一栏由学院进行填写，字数控制在80-100字，少于80字或多于100字均无法提交。推荐意见应对参评学生做出客观评价和鉴定，并表明推荐意见。“签名处”须待学院审核完毕、统一打印后手写签字。“学院学生工作领导签名处”需手写签字，不能以签字章代替。
“国家励志奖学金”申请审批表“ 院（系）意见”一栏中公章处请加盖学院行政公章。

